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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购标称“卡西欧” 手表， 收

货却变成“OMUGA”， 且日误差达

5-6 小时无法正常使用。 近日， 长

宁区消保委成功调解一起网购消费

纠纷， 消费者叶先生不仅拿回全额

货款， 还获得补偿， 权益得到充分

保障。

2025 年 6 月 21 日， 叶先生通

过电商平台花费 888 元下单了一款

标称“卡西欧 （CASIO）” 的手表。

满心期待收货后， 他却发现商品存

在两大问题： 一是计时功能严重失

常， 手动调试后佩戴仅一天， 时间

误差就达到 5-6 小时， 完全无法满

足正常使用需求； 二是品牌货不对

板， 实际收到的手表标注为“O-

MUGA” 品牌， 与订单约定的“卡

西欧” 明显不符。

发现问题后， 叶先生第一时间

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 却被商家

以“商品已使用， 影响二次销售”

为由直接拒绝。 随后， 他向电商平

台投诉， 平台仅同意给予 200 元补

偿， 未支持退货退款的核心诉求。

多次沟通无果后， 2025 年 6 月 28

日， 叶先生向长宁区消保委提交投

诉， 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长宁区消保委受理投诉后， 立

即展开调查核实。 经专业分析认定，

涉案手表日误差 5-6 小时， 远超石

英表≤30 秒的正常误差范围， 属于

明确的质量不合格产品。 消保委指

出， 商家以“商品已使用” 拒退的

理由不能成立， 因为商品质量问题

并非消费者使用不当造成，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退款。

同时， 商家将“OMUGA” 手

表标称“卡西欧” 销售的行为， 已

构成消费欺诈。 长宁区消保委介绍，

该行为符合欺诈构成三要件： 商家

主观上明知商品品牌为“OMUGA”

却虚假标注“卡西欧”， 具有误导消

费者的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虚假标

识、 隐瞒真实信息的行为； 叶先生

因信任卡西欧品牌才决定购买， 欺

诈行为与购买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 完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欺诈认定标准。

对于平台责任， 消保委明确指

出， 电商平台作为居间服务提供者，

负有商家资质审核和消费纠纷协助

处理的法定义务。 本案中， 平台未

核实商品品牌真实性， 未充分履行

监管和维权协助责任。 依据 《电子

商务法》 相关规定， 平台若无法提

供商家真实信息需承担赔偿责任，

即便能提供商家信息， 也需对商家

的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在长宁

区消保委的调解下， 电商平台最终

认可了责任认定。 双方达成一致协

议： 平台向叶先生全额退还货款

888 元， 并额外支付 888 元补偿，

共计 1776 元。

长宁区消保委提醒， 随着网络

购物规模持续扩大， 类似货不对板、

质量不合格的消费纠纷时有发生。

消费者网购时应选择正规平台和资

质齐全的商家， 仔细核对商品信息，

留存交易凭证和沟通记录。 遇到侵

权时， 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及时向消保委或相关

监管部门投诉维权。 同时， 呼吁电

商平台强化主体责任， 加强商家资

质审核和商品质量监管， 从源头防

范消费欺诈行为， 共同营造安全放

心的网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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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经营者， 经

营牙膏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 查验直接供货者的市场主

体登记证明、 牙膏备案信息、 产品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并保存相关凭证，

如实记录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使

用期限、 净含量、 购进日期、 购进

数量、 供货者名称、 联系方式等内

容， 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此外，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牙

膏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

据。 除了人们日常熟知的清洁作用

以外， 如果宣称牙膏具有防龋、 抑

牙菌斑、 抗牙本质敏感等， 必须按

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

价， 不得宣称“消炎镇痛、 止血”

“促进幼儿长牙” “修补牙洞” “闭

合牙缝” “稳固牙齿松动” “让牙

齿再生” “治疗幽门螺杆菌” 等，

误导消费者。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近

期，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

映， 一电商平台店铺中销售的进口

牙膏标签上未印有产品执行的标准

编号， 且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

站上查询不到备案信息。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随即对当事

人展开立案调查。 经查， 该公司

2024 年 10 月从境外购进一批某品

牌牙膏， 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16 日， 并在未经备案的情况下将上

述牙膏通过网络店铺上架销售。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当事人的

行为违反了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二款“进口牙膏应当在进

口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依法委托

具备相应能力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进口牙膏

备案管理工作”， 以及《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特殊化妆品

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后

方可生产、 进口” “进口普通化妆

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 的规定， 构成了经

营未备案的进口牙膏的行为。 崇明

区市场监管局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对当事人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

自《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实施

以来， 牙膏行业逐步走向制度化与

规范化发展。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牙膏备案数量持续增长，

截至 2024 年底， 全国牙膏备案主

体总计 946 个， 备案品种达 17693

个， 监管制度与备案流程日趋完

善， 牙膏市场正进入规范发展的

“快车道”。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生效之后， 所有进口牙膏在中国市

场销售之前都必须进行备案， 宣称

不需要备案的进口牙膏可能涉及违

法。”

进口牙膏别乱买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逐步

提升， 口腔护理消费热度增

高。 2023 年， 《牙膏监督管

理办法》 实施， 《办法》 中

明确规定， 牙膏要实行备案

管理， 牙膏备案人对牙膏的

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

进口牙膏应当在进口前向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近

日， 上海崇明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一起进口牙膏未备案销

售案， 涉事产品无中文标签、

未按规定完成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备案即通过网络上架，

商家被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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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进口牙膏，注意先查“备案”
无中文标签、未备案销售，一批进口牙膏被罚

进口牙膏未备案#商家被罚

□ 记者 王葳然


